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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台湾法学研究精要丛书”连续引入我国台湾地区法学领域的拔尖之作，
在祖国大陆法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学术影响。
整套丛书开始出版的主要是民商法、行政法和诉讼法方面的著作，现在又要陆续推出刑法系列，这是
令人欣慰的。
台湾地区的刑法学和大陆的刑法学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台湾的老一辈刑法学家韩忠谟教授等，都是在祖国大陆完成学业以后去台湾的，可以说是在台湾承续
了自清末以降从大陆法学引入的刑法学传统。
在大陆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恢复刑法学的学术研究的时候，又恰恰是台湾的刑法学著作起到了一定的
启蒙作用。
例如韩忠谟教授的《刑法原理》一书就以影印的方式在大陆出版，为我们当时了解刑法理论研究的世
界现状打开了一扇学术的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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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础刑法学（第3版）（套装上下册）》介绍的主要内容包括刑法基本概念、犯罪基本概念、
不法构成要件、主观不法、客观不法、有责性。
不作为犯、犯罪的参与，犯罪之竞合等章节。
虽法自德日，但有很多颇具价值的学术创见，自出版即成为我国台湾地区引用率较高的经典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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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荣坚，台湾大学法律学系毕业，德国波恩大学法学博士，现任台湾大学法律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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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剩下的问题是，反射行为、纯粹本能的惊吓下反应或绝对强制下的行为是否果真如因果行为论所主张
的，应该被排除在行为概念之外？
本书认为，把反射行为、纯粹本能的惊吓下反应或绝对强制下的行为排除在人的意志所支配的身体举
止的概念之外，似乎是纯粹语意上的直觉，而忽略了目的上的思考。
按，人在睡觉中或其他无意识状态中，是全面性的无法控制一定结果（不管是什么结果）的发生，包
括无法控制侵害结果的发生。
因此，基于预防功能可能性的考量，我们根本无法要求他负什么刑事责任。
除此之外，一个人在有意识的状态下，基本上就有办法透过意识的指挥去回避侵害结果的发生。
所以在体系上的思考，一个人在有意识状态下的身体举止，就是行为。
至于针对一个人在有意识的状态下，却无法控制去回避利益侵害结果发生的特殊具体情况，我们必须
注意两点。
其一，这里所谓无法控制去回避利益侵害结果，事实上往往只是没有办法为某一特定方式的控制。
并不像一个人丧失意识的状态下，是全面性的无法控制自已的身体举止去回避利益的侵害。
例如医师敲病人的膝关节，病人的脚因为反射作用而踢到站在旁边的护士。
虽然一般来说，这是一个反射动作，是所谓无法控制。
但是事实上，如果病人当时也知道医生一敲他的膝盖，他的脚可能就会踢到护士，那么对于这样的一
个结果，并非无法避免。
因此要说这是一个反射动作，不是行为，所以也就可以不负责任，显然并不合理。
或者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一个人因为喝了酒而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的脚步，因此撞破了人家的玻璃橱
窗。
从直觉的语意上来看，我们也会认为，这并不是行为人自己所支配的行为，而是酒精所支配的行为。
但是从刑法上的目的思考来看，行为人虽然喝了酒而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脚步，然而我们不能忘记，
酒精所控制的只是行为人走路的脚步（如果他要走路），这里的酒精并没有控制行为人的全部。
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只要行为人还是在有意识的状态下，行为人就是自由的，就是有回避利益侵害
的可能性。
此处的行为人，虽然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脚步，但是至少也还可以坐下来或甚至躺下来，一样可以回
避撞破玻璃门的结果。
那么，为什么一开始就要用行为的概念来免除他负责的可能性呢？
其二，在有意识状态下的身体举止，即使在具体现实中出现有行为人欠缺回避利益侵害的可能性，但
是对于此，在犯罪的构成上，可以是不同层次的要件的问题，可能是不作为犯的作为可能性的问题，
可能是主观要件的故意或过失等的问题。
例如所谓绝对强制下的行为，甲、乙两个人抓住某丙去撞伤某丁，对于某丙要构成犯罪而言，我们可
以说，如果丙抗拒甲、乙两个人的强制，在因果关系上就可以避免撞伤丁，然而问题在于，丙不一定
有力量可以抗拒甲、乙两个人的强制，并且也没有义务要去抗拒甲、乙两个人的强制。
类此，在犯罪结构的体系上，基于简洁性的考量，没有必要把作为可能性或保证人地位的问题提前和
行为概念的问题放在同一个层次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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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础刑法学(第3版)(套装上下册)》：台湾法学研究精要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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